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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行政责任是指公安机关对自己所实施的行政活动所承担

的法律后果。公安行政活动是一种将公安行政权力作用于行

政相对人的活动，毫无疑问会对相对人的权利产生有利或不

利的影响，如果公安机关对自己的行为无需承担责任，就可

能使社会陷入无序状态，公安行政权力和公安机关也就失去

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公安行政责任正是在此意义上存在的，

它要求公安机关及其民警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真正做

到依法行政。 案例一 派出所民警不作为案 案情摘要： 某日

零点50分，某派出所接公安局110转群众报警称“在某农贸市

场门口有人打架”，该所民警随即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发

现一中年男子躺在农贸市场门口的公路边，而且身上有伤痕

，遂与120急救中心联系，至当日凌晨1时许，120急救车赶到

现场，经医生检查，初步诊断为：1，急性酒精中毒（轻度）

；2，双眼周软组织挫伤；故认为伤者伤情无大碍，即将伤者

交民警处理。民警就将伤者抬上警车拉回派出所。之后，派

出所民警为落实伤者身份和联系其家属及查找致害人线索，

进行了调查，但均无结果。当日上午9时30分许，伤者的妻子

因丈夫一夜未归，遂到该派出所报案，才看到其丈夫李某某

躺在派出所天井花台旁，大便失禁，处于昏迷状态，即电话

与120急救中心联系，急救中心于9时28分接报后派医护人员

于9时33分到达现场。经对伤者李某某检查后，诊断为：脑挫

裂伤，脑出血。于9时45分将其送往医院医治，同日，该医院



对其家属下达《病危通知书》，诊断为：“重型闭合性颅脑

外伤、脑室系统出血、蛛网膜腔出血。”伤者经抢救无效死

亡。事后，经该派出所委托法医对死者李某某尸体进行检验

，结论为：1，死者体表软组织损伤和颅内损伤为外界钝性暴

力多次打击所致；2，死因系颅脑严重损伤致呼吸、循环衰竭

死亡。事情发生后，伤者的妻子以其丈夫李某某在东城派出

所被民警殴打提出申诉，经人民检察院调查，否认了民警殴

打其丈夫的说法。伤者的妻子又以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案发后，该所所长被调离公安机关

，有关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问题： 1、派出所是否

有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的不作为行为？ 2、该公安局是否应

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评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本案的派出

所有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的不作为行为，该公安局应承担行

政赔偿责任。 公安行政行为依行为的方式可以分为作为的行

政行为与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又称公安行政作为与公安行政

不作为。作为的行政行为是指具有积积极动作的行政行为，

如行政检查、行政处罚；不作为的行为是指具有消极动作的

行政行为，如本案中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对于李某某没有及时

救助，即是不作为的行政行为。行政不作为从理论上可以分

为：(1)迟延的不作为。（2）基于危险管理义务而产生的不

作为。本案中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对于李某某没有及时救助的

行政不作为即属于这种类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

察法》（以下简称《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的规定，人民警

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

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



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人民警察在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处于其他危

难情形时，负有立即救助的职责义务。在本案中，公安机关

在接警后，及时出警查处，在发现受害人受伤后，立即联系

急救中心救治，均是积极履行其法定职责的行为。但是，民

警在将受害人抬到派出所后，忽视了受害人被他人殴打致伤

的事实，在特定的环境内，对受害人未给予应有的注意和看

护。受害人在派出所长达八个小时期间，伤情表象逐步显现

，而公安机关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应当予以而没有予以及

时救助，违背了《人民警察法》规定的警察的职责和义务，

该行为属于不全面、不完整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故公安机

关应承担一定的行政赔偿责任。案发后，该所所长被调离公

安机关，有关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这是根据《人民

警察法》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的

规定内部所作出的处理决定，是合法的。 法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

偿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4、《公安机关人

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 案例二 民警承担行政责任的

方式 案情摘要： 某年3月20日，某派出所根据市局的统一部

署，在辖区内组织开展了以清查流动和暂住人口为主要内容

的集中统一行动。当晚22时许，该所民警艾某、张某带领5名

协勤员和2名警校实习生，在清查某中学建筑工地时，发现33

名农民工未办理暂住证，便将他们全部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

询问。经初步核实情况后，让1名带有身份证的人离开，其

余32名农民工被留置派出所谈话至次日5时。随后，在未做出

任何处理意见的情况下，便草率地将32名农民工安排在该派



出所集体办公室内等侯至21 日 21时，致使这些农民工在派出

所滞留时间近23个小时。这起事件，引起了民工和群众的强

烈不满，损害了人民警察的形象和公安机关的声誉，在社会

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同时受到媒体关注和公安部领导的高度

重视。滞留农民工事件发生后，市局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

于3月30日作出决定，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对主要

责任人艾某给予行政降级处分，调离责任区民警 岗位，进行

培训；对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副所长予以免职，调离派出所

；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所长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并向分局党组

写出书面检查，通报全局；责成联系该派出所的副局长赵某

在分局党组会上做出深刻检查；取消派出所年终评先进资格

，扣除该所五名领导目标管理责任制奖金和无违纪风险金；

责成分局向市局写出书面检查。此外，为了表示公安机关狠

抓队伍建设的决心和对受为难群众的深切歉意，市局委派局

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于4月1日下午，带领分局局长、政

委及派出所所长等人，专程到中学施工工地向32名农民工当

面赔礼道歉。为使全体民警从这起事件中汲取教训，市公安

局党委决定，在全局范围内开展“亲民、爱民、为民”专题

教育活动，并在全体民警中广泛开展与农民工和辖区群众“

交友共建”活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